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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是在充分总结吸收1992年公安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道路交通事故

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A 35     1992)执行的经验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起草形成。本标准进一步

完善 厂伤残等级10级分类法_在个面规范人体伤残程度的同时，还建立了多等级伤残和肢体功能丧失

的综合计算数学方法，引人J肩关节复合体的概念并建立了功能丧失的计算方法，为解决多处伤残和肢

体功能丧失的计算及肩脚带伤残的评定问题提供了依据。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 代替GA 35--1992,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f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公安部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志维、赵新才、黄小七、土世其、宋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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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伤残程度评定

、方法和内容。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川于本标准

2. 1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 the injured in road traffic accident

    在道路交通事故中遭受各种暴力致伤的人员。

2.2

    伤残 impairment
    因道路交通事故损伤所致的人体残疾

    包括精神的、生理功能的和解剖结构的异常及其导致的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能力的不同程度

丧失。

2. 3

    评定 assessment

    在客观检验的墓础卜，评价确定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等级的过程

2.4

    评定人 assessor

    办案机关依法指派或聘请符合评定人条件，承担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人员。

2. 5

    评定结论 assessment conclusion

    评定人根据检验结果，按照伤残评定标准，运用专门知识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综合性判断。

2.6

    评定书 assessment report
    评定人将检验结果、分析意见和评定结论制成的书面文书。

2.7

    治疗终结 treatment finality

    临床K学一般原则所承认的临床效果稳定

3 评定总则

3.1 评定原则

    伤残评定应以人体伤后治疗效果为依据

3.2 评定时机

，认真分析残疾与事故、损伤之间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定

评定时机应以事故直接所致的损伤或确因损伤所致的并发症治疗终结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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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治疗终结意见不 一致时，可由办案机关组织有关专业人员进行鉴定，确定其是否治疗终结。

3.3 评定人条件

    评定人应当由具有法医学鉴定资格的人员担任

3.4 评定人权利与义务

3.4.1 评定人权利

    a3有权了解与评定有关的案情和其他材料;

    卜)有权向当事人询问“。评定有关的问题;

    ()有权依照医学原则对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和要求进行必要的特殊仪器检查等;

    d>有权因专门知识的限制或评定材料的不足而拒绝评定。

3.4.2 评定人义务

    。)全面、细致、科学、客观地对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进行检验和记录;

    1>>正确及时地作出评定结论;

    。)回答办案机关提出的’」评定有关的问题;

    d)保守案件秘密;

    的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回避原则的规定;

    f)妥善保管提交评定的物品和材料。

3.5 评定书

3.5.1 评定人评定结束后、应制作评定书并签名。

3.5.2 评定书包括一般情况、案情介绍、病历摘抄、检验结果记录、分析意见和结论等内容。

3.6 伤残等级划分

    本标准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伤残状况 将受伤人员的伤残程度划分为功级，从第 t级

(}004})到第k级(to写)，每级相差10写。伤残等级划分依据见附录n

4 伤残等级

4.1  I级伤残

4. 1.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a)植物状态;
    b)极度智力缺损(智商2。以下)或精神障碍，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四肢瘫(三肢以上肌力3级以下);

    d)截瘫(肌力2级以下)伴大便和小便失禁。

4.1.2 头面部损伤致:

    a>双侧眼球缺失;

    1> )一侧眼球缺失，另 侧眼严重畸形伴盲目s级

4-1.3 脊柱胸段损伤致严q畸形愈合，呼吸功能严重障碍。

4.1.4 颈部损伤致呼吸和吞咽功能严重障碍。

4.1.5 胸部损伤致:

    。)肺叶切除或双侧胸膜广泛严重粘连或胸廓严重畸形，呼吸功能严重障碍;

    b)心功能不全.心功能IV级;或心功能不全，心功能1级伴明显器质性心律失常

4.16 腹部损伤致:

    a、胃、肠、消化腺等部分切除，消化吸收功能严重障碍，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b)双侧肾切除或完全丧失功能，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4.1.7 肢体损伤致

    。)气肢以上缺失(上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躁关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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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二肢缺失(上肢在肘关节以上，下肢在膝关节以上)，另一肢丧失功能50 0a以上;

    c)_二肢缺失(上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跺关节以上)，第三肢完全丧失功能;

    d)一肢缺失(上肤在肘关节以上，下肢在膝关节以上).第二肢完全丧失功能，第三肢丧失功能50

以 E几;

    。)一肢缺失(上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躁关节以上)，另二肢完全丧失功能;

    0三肢完全丧失功能

4.1.8 皮肤损伤致瘫痕形成达体表面积76,o以上

4.Z z级伤残

4.2.1 颅脑、脊髓IK周围神经损伤致:

    a)重度智力缺损(智商34以下)或精神障碍，日常生活需随时有人帮助才能完成;

    b)完全性失语;

    c)双眼盲目5级;

    d)四肢瘫(二肢以卜肌力2级以下);

    e)偏瘫或截瘫(肌力2级以下)。

4.2.2 头面部损伤致:

    a)一侧眼球缺失，另一眼盲目4级;或一侧眼球缺失，另一侧眼严重畸形伴盲目3级以_匕

    b)双侧眼睑重度一「垂(或严重畸形)伴双眼盲目4级以上;或一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该

眼盲目4级以土，另一眼盲目5级;

    c)双眼盲目5级;

    d)双耳极度听觉障碍伴双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或双耳极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另一

侧耳廓严重畸形;

    。)全面部瘫痕形成

4. 2.3 脊柱胸段损伤致严重畸形愈合，呼吸功能障碍。

42，4 颈部损伤致呼吸和吞咽功能障碍。

4} 2} 5 胸部损伤致:

    a)肺叶切除或胸膜厂‘泛严重粘连或胸廓畸形，呼吸功能障碍;

    b)心功能不全，心功能班级;或心功能不全，心功能1级伴明显器质性心律失常。

4.2.6 腹部损伤致 一侧肾切除或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侧肾功能重度障碍

4.2.7 肢体损伤致:

    a)二肢缺失(上肢在肘关节以上，下肢在膝关节以上);

    h)一肢缺失(上肢在肘关节以上，下肢在膝关节以上)，另一肢完全丧失功能;
    C)二肢以上完全丧失功能

4.2.8 皮肤损伤致旅痕形成达体表面积68%以t

4} 3 ，级伤残

4，3.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a)重度智力缺损或精神障碍，不能完全独立生活，需经常有人监护;

    b)严重外伤性癫痛"药物不能控制，大发作平均每月一次以上或局限性发作平均每月四次以上或

小发作平均每周七次以L或精神运动性发作平均每月三次以上;

    :)双侧严重面瘫，难以恢复;

    d>严重不自主运动或共济失调;

    e)四肢瘫(二肢以上肌力3级以下);

    f)偏瘫或截瘫(肌力 3级以下);

    9)大便和小便失禁，难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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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2 头面部损伤致:

    。)一侧眼球缺失，另一眼盲目3级;或一侧眼球缺失，另一侧眼严重畸形伴低视力2级;

    b)双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伴双眼盲目3级以上;或一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该

眼盲目3级以卜，另一眼盲目4级以卜;

    c)双眼盲目4级以上:

    d)双眼视野接近完全缺损(直径小于50);

    e)上领骨、下领骨缺损，牙齿脱落24枚以上;

    f)双耳极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

    B)一耳极度听觉障碍，另一耳重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另一侧耳廓缺失(或

畸形)50%以土;

    h)双耳重度听觉障碍伴双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或双耳重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另一

侧耳廓严重畸形;

    ，)面部瘫痕形成80%以I-

4. 3.3 脊柱胸段损伤致严重畸形愈合，严重影响呼吸功能

4,3.4 颈部损伤致:

    a) 痕形成，颈部活动度究全丧失;

    b)严重影响呼吸和吞咽功能。

4.3.5 胸部损伤致:

    a)肺叶切除或胸膜厂泛粘连或胸廓畸形，严重影响呼吸功能;

    h)心功能不全，心功能n级伴器质性心率失常;或心功能t级伴明显器质性心律失常

4.3.6 腹部损伤致:

    a)胃、肠、消化腺等部分切除，消化吸收功能障碍;

    f)一侧肾切除或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侧肾功能中度障碍;或双侧肾功能重度障碍

4.3.7 盆部损伤致:

    a)女性双侧卵巢缺失或完全萎缩;

    b)大便和小便失禁，难以恢复

4.3.8 会阴部损伤致双侧皋丸缺失或完全萎缩。

4.3.9 肢体损伤致:

      ，)二肢缺失(卜肢在腕关古以上，下肢在躁关节以上);

    b)一肢缺失(上肢在肘关肯以上，下肢在膝关节以上)，另一肢丧失功能50%以上;

    的一肢缺失(卜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躁关节以上)，另一肤完全丧失功能;

    d)一肢完全丧失功能，另 一肢丧失功能50%以上。

4. 3.10 皮肤损伤致瘫痕形成达体表面积60%以F

4.4          N级伤残

4.4.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a)中度智力缺损(智商40以下)或精神障碍，日常生活能力严重受限，间或需要帮助;

    b)严重运动性失语或严重感觉性失语;

      c)四肢瘫(二肢以上肌力4级以下);

      d)偏瘫或截瘫(肌力4级以下);

      e)阴茎勃起功能完全丧失

4.4.2 头面部损伤致:

      。)一侧眼球缺失，另一眼低视力2级;或一侧眼球缺失，另一侧眼严重畸形伴低视力工级;

      h)双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伴双眼低视力2级以上;或一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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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眼低视力2级以土，ii一眼盲目3级以上;

    c)双眼育目3级以}_;

    d)双眼视野极度缺损(自径小十 10);

    。)双耳极度听觉障碍;

    f)一耳极度听觉障碍，另一耳重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或畸形))50/以上;

    9)双耳重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

    h)双工f中等重度听觉障碍伴双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或双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

失，另 一侧耳廓严重畸形;

    ;)面部瘫痕形成60%以上。

4.4. 3 脊柱胸段损伤致严重畸形愈合，影响呼吸功能。

4.4.4 颈部损伤致:

    a) 痕形成，颈部话动度丧失75%以上;

    卜)影响呼吸和吞咽功能

4.4.5 胸部损伤致:

      )肺叶切除或胸膜枯连或胸廓畸形，影响呼吸功能;

    b)明显器质性心律失常。

4.4. 6 腹部损伤致 侧肾功能重度障碍，另 一侧肾功能中度障碍。

4.4.7 会阴部损伤致阴茎体完全缺失或严重畸形

4.4.8 外阴、阴道损伤致阴道闭锁

4.4.9 肢体损伤致v手完全缺失或丧失功能

4.4, 10 皮肤损伤致旅痕形成达体表面积52%以上

4. 5一v级伤残

4.5, 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a)中度智力缺损或精神障碍，日常生活能力明显受限，需要指导;

    I)外伤性癫痈.药物不能完全控制，大发作平均每只月一次以上或局限性发作平均每月二次以上

或小发作平均每周四次以I_或精神运动性发作平均每月一次以上;

    c)严重失用或失认症;

    d)单侧严重面瘫，难以恢复;

    e)偏瘫或截瘫c-肤肌力艺级以下);

    丁)单瘫(肌力2级以下);

    曰 大便或小便失禁，难以恢复

45.2 头面部损伤致:

    a)一侧眼球缺失伴另一眼低视力1级;一侧眼球缺失伴另一侧眼严重畸形且视力接近正常;

    切 双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伴双眼低视力1级;或一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该眼

低视力1级以上，另一眼低视力2级以卜;

    c)双眼低视力2级以卜;

    d)双眼视野重度缺损(直径小于20') ;

    。)舌肌完全麻痹或舌体缺失(或严重畸形)50%以上;

    f)上领骨、下领骨缺损。牙齿脱落2。枚以上;

    9)一耳极度听觉障碍，另一耳重度听觉障碍;
    h)双耳重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或畸形)50%以上;

    【)双耳中等乘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

    」)双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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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外鼻部完全缺损(或严q1畸形);

    I)面部瘫痕形成40%以I.}

4.5.3 脊柱胸段损伤致畸形愈合，影响呼吸功能。

4. 5.4 颈部损伤致:

    a) 痕形成，颈部活动度丧失50%以上;

    b)影响呼吸功能

4.5. 5 胸部损伤致:

    a)肺叶切除或胸膜粘连或胸廓畸形，轻度影响呼吸功能;

    b)器质性心律失常。

4.5.6 腹部损伤致:

    a)胃、肠、消化腺等部分切除，严重影响消化吸收功能;

    b)一侧肾切除或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侧肾功能轻度障碍。

4.5.7 盆部损伤致:

      a)双侧输尿管缺失或闭锁;

      b)膀胧切除;

      c)尿道闭锁;

      d)大便或小便失禁。难以恢复。

  4.5.8 会阴部损伤致阴茎体大部分缺失(或畸形)。

  4.5.9 外阴、阴道损伤致阴道严重狭窄，功能严重障碍

  4.5.10 肢体损伤致:

      a)双手缺失(或丧失功能)90%以上;

      b)一肢缺失(土肢在肘关;i以卜，下肢在膝关节以上);

      c)一肢缺失(上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躁关节以上)，另一肢丧失功能50%以上;

      d)一肢完全丧失功能。

  4.5.11 皮肤损伤致瘫痕形成达体表面积44 以上

  4.6 z级伤残

  4.6.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a)中度智力缺损或精神障碍，日常生活能力部分受限，但能部分代偿，部分日常生活需要帮助;

      b)严重失读伴失写症;或中度运动性失语或中度感觉性失语;

      (?)偏瘫或截瘫(一肢肌力3级以下);

      d)单瘫(肌力3级以下);

      。)阴茎勃起功能严重障碍。

  4. 6.2 头面部损伤致:

      a)一侧眼球缺失伴另一眼视力接近正常;或一侧眼球缺失伴另一侧眼严重畸形;

      b)双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伴双眼视力接近正常;或一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该

  眼视力接近正常，另一眼低视力1级以上;

      c)双眼低视力1级;

      d)双眼视野中度缺损(自径小于600) ;

      。)颜下领关节强直，牙关紧闭;

      f)一耳极度听觉障碍，另一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或双耳重度听觉障碍;

      妇 一侧耳廓缺失(或严敢畸形)，另一侧耳廓缺失(或畸形)50环以上;

      h)面部瘫痕形成面积20 以上;

      1)面部大量细小瘫痕(或色素明显改变)7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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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脊柱损伤致颈椎或腰椎严重畸形愈合，颈部或腰部活动度完全丧失。

4.6.4 颈部损伤致瘫痕形成，颈部活动度丧失25 以F. ,

4.6.5 腹部损伤致一侧肾功能重度障碍，另一侧肾功能轻度障碍

4.6.6 盆部损伤致:

    a)双侧输卵管缺失或闭锁;

    b)子宫全切

46，7 会阴部损伤致双侧输精管缺失或闭锁。

4.6.8 外阴1阴道损伤致阴道狭窄，功能障碍。

4.6.9 肢体损伤致:

    A)双手缺失(或丧失功能)70%以上;

    b)双足跄肠关节以卜缺失;

    。)一肢缺失(上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躁关节以上)

4.6. 10 皮肤损伤致w痕形成达体表面积36%VJ ho

4.7 1R级伤残

4.7. 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T)轻度智力缺损(智商70以下)或精神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严重受限;

    b)外伤性癫痛，药物不能完全控制，大发作平均每六月一次以上或局限性发作平均每二月二次以

上或小发作平均每周二次以上或精神运动性发作平均每二月一次以上;

    的 中度失用或中度失认症;

    d)严重构音障碍;

    e)偏瘫或截瘫(一肢肌力4级);

    f)单瘫(肌力4级):

    9)半身或偏身型完全性感觉缺失。

4.7.2 头面部损伤致:

    a)一侧眼球缺失;

    b)双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

    c)口腔或颖下领关节损伤，重度张口受限;

    d)上领骨、下领骨缺损 牙齿脱落16枚以上;

    e)一耳极度听觉障碍，另一耳中度听觉障碍;或一耳重度听觉障碍，另一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

    f)一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另一侧耳廓缺失(或畸形)10%以上;

    9)外鼻部大部分缺损(或畸形);

    h)面部瘫痕形成，面积24 cm'以上;

    1)面部大量细小瘫痕(或色素明显改变)50Y,以上;

    1)头皮无毛发75/n以上

4. 7. 3 脊柱损伤致颈椎或腰椎畸形愈合，颈部或腰部活动度丧失75%以Fo

4.7.4 颈部损伤致颈前三角区瘫痕形成7s%以上。

4了.5 胸部损伤致:

    a)女性双侧乳房缺失(或严重畸形);

      b)心功能不全，心功能1级。

4. 7.6 腹部损伤致双侧肾功能中度障碍。

4.了.了 盆部损伤致:

    a)骨盆倾斜，双 卜肢长度相差8 cm以上;

      b)女性骨盆严重畸形，产道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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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侧输尿管缺失或闭锁，另一侧输尿管严重狭窄。

4了.8 会阴部损伤致:

    的 阴茎体部分缺失(或畸形);

    b)阴茎包皮损伤，瘫痕形成，功能障碍

4.了.9 肢体损伤致;

    a) 双手缺失(或丧失功能)50%以L;

    b)双手感觉完全缺失;

    c)双足足弓结构完全破坏;

    (])一足跄踢关节以上缺大;

    e)双下肢长度相差8C。飞以上;

    f)一肢丧失功能75%以卜。

4.7.10 皮肤损伤致yk痕形成达体表面积28%以上。

4. 8 uQ级伤残

4- 8门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好损伤致:

    们轻度稗力缺损或精神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部分受限;

    b)中度失读伴头写症;

    e)半身或偏身型深感觉缺失;

    d)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48.2 头面部损伤致:

    。)一眼ft目生级以 卜;

    卜)一眼视野接近完全缺损(直径小于50);

    。)卜领骨、F领骨缺损，牙11X1-脱落 12枚以卜;

    (1) 耳极度听觉障碍;或 一耳重度听觉障碍，另 1耳中度听觉障碍;或双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

    。)一侧耳廓缺失(或严 (畸形);

    幻鼻尖及一侧鼻翼缺损(或畸形);

    K)面部瘫痕形成，面积18 cm,以卜;

    h)而部大量细小瘫痕〔或色素明显改变)25%以上;

    I)头皮无毛发50%以I:

    J)领面部骨或软组织缺损32 cm“以上

4.8.3 脊柱损伤致:

    a)颈椎或腰椎畸形愈合.须部或腰部活动度丧失50写以卜;

    b)胸椎或腰椎几椎体以}压缩性骨折。

4.8.4 颈部损伤致颈前 角[,AA痕形成50 V,以土。

4.8.5 胸部损伤致:

    。)女性一侧乳房缺失(或严重畸形)，另一侧乳房部分缺失(或畸形);

    b) 12肋以上骨折。

4.8.6 腹部损伤致:

    a)胃、肠、消化腺等部分切除，影响消化吸收功能;

    b)脾切除;

    。)一侧肾切除或肾功能重度障碍。

4.8了 徐部揭伟致

a)骨盆倾斜，双下肢长度相差6 cm以上;

b)双侧输尿管严重狭窄:或一侧输尿管缺失(或闭锁)，另 一侧输尿管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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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道严重狭窄

4.8.8 会阴部损伤致:

    a)阴茎龟头缺失(或畸形);

    b)阴茎包皮损伤，瘫痕形成，严重影响功能

4.8.9 外阴、阴道损伤致阴道狭窄，严重影响功能。

4.8门0 肢体损伤致:

    a)双手缺失(或丧失功能)30%以上;

    b)双手感觉缺失5500以上;

    。)一足足弓结构完全破坏，另一足足弓结构破坏1/3以上;

    d)双足十趾完全缺失或丧失功能;

    。)双下肢长度相差6 cm以L;

    f)一肤丧失功能5o /o以上

4.8.11 皮肤损伤致瘫痕形成达体表面积20%以L-

4.9 Ix级伤残

4.9.1 颅脑、脊髓及周It]神经损伤致

    。)轻度智力缺损或精神障碍，日常活动能力部分受限;

    b)外伤性癫痈，药物不能完全控制。大发作一年一次以上或局限性发作平均每六月三次以上或小

发作平均每月四次以上或精神运动性发作平均每六月二次以上;

    ()严重失读或严重失写症;

    (f)双侧轻度面瘫，难以恢复;

    。)半身或偏身型浅感觉缺失;

    幻严重影响阴茎勃起功能。

4.9.2 头面部损伤致:

      a)一眼盲目3级以 卜;

      b)双侧眼睑F垂(或畸形);或一侧眼睑重度F垂(或严重畸形);

      。)一眼视野极度缺损(直径小于1o0);

    a)L领骨、下领骨缺损，牙齿脱落8枚以上;

      。)01腔损伤，牙齿脱落16枚以上;

      f)口腔或颖下颁关节损伤，中度张门受限;

    9)舌尖缺失(或畸形);

      h)一耳重度听觉障碍;或一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另一耳中度听觉障碍;

      t)一侧耳廓缺失(或畸形)50%以上;

      1)一侧鼻翼缺损(或畸形);

      k)面部瘫痕形成.面积 12 cm'以上;或面部线条状瘫痕20 cm以上;

      I)面部细小瘫痕(或色素明显改变)面积30 cm2以上;

      m)头皮无毛发25%以上;

      n)领面部骨或软组织缺损16 cm'以匕。

  4. 9.3 脊柱损伤致

      a)颈椎或腰椎畸形愈合，颈部或腰部活动度丧失25%以上;

      b)胸椎或腰椎一椎体粉碎性骨折。

  4.9.4 颈部损伤致:

      )严重声音嘶哑:

      t)颈前三角区瘫痕形成 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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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 胸部损伤致:

a)女性一侧乳房缺失(或严重畸形);

b) 8肋以上骨折或4肋以F缺失;

c)肺叶切除;

d)心功能不全，心功能 1级。

6 腹部损伤致:

a)胃、肠、消化腺等部分切除;

b)胆囊切除;

c)脾部分切除;

d)一侧肾部分切除或肾功能中度障碍

4.9.了 盆部损伤致:

    a)骨盆倾斜，双下肢长度相差4 cm以上;

    b)骨盆严重畸形愈合;

    c)尿道狭窄;

    d)膀胧部分切除;

    e)一侧输尿管缺失或闭锁;

    f)子宫部分切除;

    9)直肠、肛门损伤，遗留永久性乙状结肠造口。

4.9.8 会阴部损伤致:

    a)阴茎龟头缺失(或畸形)50%以上;

    b)阴囊损伤，瘫痕形成75%以上

4.9.9 肢体损伤致:

    a)双手缺失(或丧失功能)10%以上;

    b)双手感觉缺失50%以 }_;

    c)双上肢前臂旋转功能完全丧失;

    d)双足t一趾缺失(或丧失功能)50%以F:

    。)一足足弓结构破坏;

    t)双上肢长度相差10 en、以上;

    9)双下肢长度相差4 cn:以上;

    h)四肢长骨一髓板以土粉碎性骨折;

    i)一肢丧失功能25%以上。

4.9.10 皮肤损伤致瘫痕形成达体表面积12%以上。

4. 10  X级伤残

4.10. 1 颅脑、脊髓及周[IN神经损伤致:

    。)神经功能障碍，日常活动能力轻度受限;

    h)外伤性癫痈，药物能够控制，但遗留脑电图中度以上改变

    c)轻度失语或构音障碍;

    d)单侧轻度面瘫，难以恢复;

    。)轻度不自主运动或共济失调;

    幻斜视、复视、视错觉、眼球震颤等视觉障碍;

    9)半身或偏身型浅感觉分离性缺失;

    h)一肢体完全性感觉缺失;

    I)节段性完全性感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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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影响阴茎勃起功能
4.102 头面部损伤致:

    动 一眼低视力 1级;

    b)一侧眼睑下垂或畸形;

    C)一眼视野中度缺损(直径小于6(l0);

    d》泪小骨损VJ -遗留溢泪症状;

    c )眼内异物存留;

    f)外伤性白内障;

    妇 外伤性脑青液奥漏或耳漏;

    h)上领骨、下领骨缺损，牙齿脱落4枚以上;

    ，)口腔损伤，牙齿脱落8枚以上;

    t)口腔或颜下颇关节损伤，轻度张口受限;
    k、舌尖部分缺失(或畸形);

    约一耳中等重度听觉瘴碍;或双耳中度听觉障碍;

    m)一侧耳廓缺失(或畸形)10%以上;

    。)鼻尖缺失(或畸形);

    。)面部旅痕形成 面积6cm,以上;或面部线条状瘫痕 10c。以上;

    p)面部细小瘫痕(或色素明显改变)面积15 cm“以上;

    q)头皮无毛发40 cm}以上;

    r)颅骨缺损4 cm 以上，遗留神经系统轻度症状或体征;或颅骨缺损6 cm,以上，无神经系统症状

和体征;

    S)领面部骨或软组织缺损scm“以上。

4.10. 3 脊柱损伤致

    。)颈椎或腰椎畸形愈合 颈部或腰部活动度丧失10%以七;

    b)胸椎畸形愈合轻度影响呼吸功能;

    c)胸椎或腰椎一椎体刀s以上压缩性骨折

4.10.4 颈部损伤致

    a)瘫痕形成，颈部活动度丧失10%以上;

    b)轻度影响呼吸和吞咽功能:

    动 颈前三角区镶痕面积 20 cm"以上

4.10.5 胸部损伤致:

    a)女性一侧乳房部分缺失《或畸形);

    b) 4肋以上骨折;或2肋以上缺失;

    c)肺破裂修补;

    d)胸膜枯连或胸廓畸形

4.10.6 腹部损伤致:

    fl)胃、肠、消化腺等破裂修补;

    b)胆囊破裂修补;

    曰 肠系膜损伤修补;

    d)脾破裂修补;

    e)肾破裂修补或肾功能轻度障碍;

    f)隔肌破裂修补

47口7 盆部损拐致:



GB 18667-2002

    a)骨盆倾斜，双下肤长度相差2 cm以七;

    b)骨盆畸形愈合;

    c)一侧卵巢缺失或完全萎缩;

    d)一侧输卵管缺失或闭锁;

    e)子宫破裂修补;

    f)一侧输尿管严重狭窄:

    9)膀胧破裂修补;

    卜)尿道轻度狭窄;

    i)直肠、肛门损伤，瘫痕形成，排便功能障碍。

4.10.8 会阴部损伤致:

    a)阴茎龟头缺失(或畸形)25%以卜;

    b)阴茎包皮损伤，瘫痕形成，影响功能;

    c)一侧输精管缺失(或闭锁);

    d)一侧皋丸缺失或完全萎缩;

    。)阴囊损伤，瘫痕形成50%以L。

4.10.9 外阴、阴道损伤致阴道狭窄，影响功能。

4. 10.10 肢体损伤致:

    a)双手缺失(或丧失功能)5写以r;

    b)双手感觉缺失25%以土;

    c)双上肢前臂旋转功能丧失50%以上;

    d) 一足足弓结构破坏 1/3以上;

    。)双足十趾缺失(或丧失功能)20%以L;

    f)双_L肢长度相差4 cn:以上;

    B)双下肢长度相差2 cm以r. ;

    h)四肢长骨一髓板以1_线性骨折;

    ;)一肢丧失功能 10%以 「_。

4.10. 11 皮肤损伤致瘫痕形成达体表面积 4%以上。

5 附则

5.1 遇有本标准以外的伤残程度者，可根据伤残的实际情况，比照本标准中最相似等级的伤残内容和

附录A的规定，确定其相当的伤残等级。同一部位和性质的伤残，不应采用本标准条文两条以上或者同

一条文两次以上进行评定。

5.2 受伤人员符合两处以1几伤残等级者，评定结论中应当分别写明各处的伤残等级。两处以上伤残等

级的综合计一算方法，可参见附录Bo

5. 3 评定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程度时，应排除其原有伤、病等进行评定。

5.4 木标准各等级问有关伤残程度的区分见附录c。本标准中“以上”、“以下’，等均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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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伤残等级划分依据

A.1

A.?

工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t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a)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b>意识消失;

c)各种活动均受到限制而卧床;

，]) 社会交往完全丧失

  H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n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a)日常生活需要随时有人帮助;

b)仅限于床上或椅子卜的活动;

幼 不能工作;

d)社会交往极度困难

A.3  H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m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a)不能完全独立生活，需经常有人监护;

    b)仅限于室内的活动;

    c)明显职业受限;

    d)社会交往困难

A.4  N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N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日常生活能力严垂受限，间或需要帮助

    b)仅限于居住范围内的活动;

    。)职业种类受限;

    d)社会交往严重受限。

A.5  V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a)日常生活能力明显受限，需要指导;

b)仅限于就近的活动;

c)需要明显减轻工作;

d>社会交往贫乏

A. 6 ”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0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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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日常生活能力部分受限，但能部分代偿，部分日常生活需要帮助

b)各种活动降低;

(!) 不能胜任原工作;

d)社会交往狭窄

A.7

A. 8

1R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W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a)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严重受限;

b)短暂活动不受限，长时间活动受限;

c)不能从事复杂工作;

d)社会交往能力降低。

姐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vm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a)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部分受限

b)远距离活动受限;

c)能从事复杂工作，但效率明显降低

d)社会交往受约束。

A.9 lli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IX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a)日常生活能力部分受限;

b)工作和学习能力下降;

c)社会交往能力部分受限c

A门0 X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x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a)日常活动能力轻度受限;

b)工作和学习能力有所下降;

c)社会交往能力轻度受限。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多等级伤残的综合计算方法

B. 1 多等级伤残的综合计算

多等级伤残的综合计算是按伤残者的伤残赔偿计算方法加以计算

B. 2 多等级伤残者的伤残赔偿计算

根据伤残赔偿总额、赔偿责任系数、赔偿指数等，有下式

(”一C,xC,x (1,+艺r)(艺1�,, < 10 / ,，一1,2,3 ，多处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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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一一伤残者的伤残实际赔偿额，元;

      〔，一一伤残赔偿总额，元;

      C 一赔偿责任系数，即赔偿义务主体对造成事故负有责任的程度，0毛C]毛1;

      了h一一伤残等级最高处的伤残赔偿指数，即多等级伤残者，最高伤残等级的赔偿比例，用百分比

            (%)表示;

      1一一伤残赔偿附加指数，即增加一处伤残所增加的赔偿比例，用百分比(%)表示，0蕊入(10%;

B 3

1、+艺1。钱1、。0%。

伤残赔偿指数

    伤残赔偿指数是指伤残者应当得到伤残赔偿的比例。B.2中的伤残赔偿指数是按本标准3，6规定

以伤残者的伤残程度比例作为伤残者的伤残赔偿比例。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有关伤残程度的区分

C.1 面部的范围和盛痕面积的计算

C.1.1 面部的范围

    面部的范围指上至发际、下至下领下缘、两侧至下领支后缘之间的区域，包括额部、眶部、鼻部、口唇

部、颊部、颧部、颊部和腮腺咬肌部。

C.1.2 面部斑痕面积的计算

    本标准采用全面部和5等分面部以及实测瘫痕面积的方法。分别计算瘫痕面积。面部多处瘫痕，其

面积可以累加计算。

C.2 心脏功能的区分

根据体力活动受限的程度，将心脏功能分为:

a) l级:无症状，体力活动不受限;

b) .级:较重体力活动则有症状，体力活动稍受限;

c)巫级:轻微体力活动即有明显症状，休息后稍减轻，体力活动大部分受限;

d)w级:即使在安静休息状态下亦有明显症状，体力活动完全受限。

C.3 呼吸功能陈碍程度的区分

C.3.1 呼吸功能障碍

    因事故损伤所致的呼吸功能的改变

C.3.2 呼吸功能障碍程度的区分

    本标准根据体力活动受限的程度，将呼吸功能障碍分为:

    a)呼吸功能严重障碍:安静卧时亦有呼吸困难出现，体力活动完全受限;

    b) 呼吸功能障碍:室内走动出现呼吸困难，体力活动极度受限;

    c) 呼吸功能严重受影响:一般速度步行有呼吸困难，体力活动大部分受限;

    d) 呼吸功能受影响，包括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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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情况 蹬楼梯出现呼吸困难〔4.4.3.4.4.4b).4.4.5a),4.5.3,4.5.4b)属此情况几

二种情况 快步行走出现呼吸困难象4.5.50,4.'10.3b),4.10.4b)属此情况二。

第

第

手缺失和丧失功能的计算

B

闷

G

C

C. 4.1 手缺失和丧失功能

    指因事故损伤所致的手掌和手指的缺失或丧失功能。

c. 4.2 手缺失和丧失功能的计算

    一手拇指占一手功能的36写，其中末节指节和近节指节各占18 YO;食指、中指各占一手功能的

18% <其中末节指节占8%，中节指节占700，近节指节占3Y,;无名指和小指各占一手功能的9 Y,，其中

末节指节占4%，中节指节i! j ,'%，近节指节占2 。一手掌占一手功能的10%，其中第一掌骨占449,第

二、第一掌骨各占2%，第四、第五掌骨各占1 Yo-。本标准中，双手缺失或丧失功能的程度是按前面方式v

加计算的结果

C.5 手感觉丧失功能的计算

C5.1 手感觉丧失功能

    指因事故损伤所致一f的掌侧感觉功能的丧失。

C. 5.2 手感觉丧失功能的计算

    手感觉丧失功能的it算是按相应手功能丧失程度的50%计算

C6 肩关节、肩关节复合体丧失功能的计算

c.6.1 肩关节及肩关节复合体

    肩关节指由肩脚骨的孟臼与胧胃头之间形成的关节，它与肩锁关节、胸锁关节、肩脚胸关节共同组

成肩关节复合体。肩关节功能受肩关节复合体其他关节功能的制约;肩关节复合体其他关节功能通过肩

关节功能予以体现

C.6.2 肩关节及肩关节复合体丧失功能

    I*1事故损伤所致肩关节反肩关节复合体其他关节的功能丧失

C.6.3 肩关节及肩关节复合体丧失功能的计算

    肩关节复合体丧失功能的计算是通过测量肩关节丧失功能的程度，加以计算。

C.了 足弓结构破坏程度的区分

C.了门 足弓结构破坏

    因事故损伤所致的足弓缺失或丧失功能

c.7.2 足弓结构破坏程度的区分

    。)足弓结构完全破坏:足的内、外侧纵弓和横弓结构完全破坏，包括缺失和丧失功能;

    b)足弓1/3结构破坏或2/3结构破坏:指足三弓的任一或二弓的结构破坏。

c. 8 肢体丧失功能的计算

C.8.1 肢体丧失功能

    因事故损伤所致肢体二大关节(上肢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或下肢踩关节、膝关节、骸关节)功能的

丧失

c.82 肢体丧失功能的计算
    肢体丧失功能的计算是用肢体三大关节丧失功能程度的比例分别乘以肢体三大关节相应的权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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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腕关节。.18，肘关节0. 12，肩关节。.7,踩关节。. 12，膝关节0. 28,脆关节0. s>，再用它们的积相加，

分别算出各肢体丧失功能的比例。


